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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苏大烨智能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

2023年度业绩预告 

 

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会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

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遗漏。 

 

一、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

1、业绩预告期间 

2023 年 1 月 1 日至 2023 年 12 月 31日 

2、业绩预告情况 

预计净利润为负值 

项 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

归属于上市公司

股东的净利润 
亏损：10,000 万元–14,800 万元 亏损：17,015.19 万元 

扣除非经常性损

益后归属于上市

公司股东的净利

润 

亏损：11,000 万元–16,000 万元 亏损：21,818.49万元 

注：本表数据为合并财务报表数据。 

 

二、与会计师事务所沟通情况 

本报告期业绩预告相关的财务数据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。公司已就本次业绩

预告与为公司提供年度审计服务的会计师事务所进行了预沟通，双方在本次业绩

预告方面不存在重大分歧。 

 

三、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

1、2023 年上半年，船舶锦华 01、锦华 02 仍处于改造期间，产生船舶折旧

费用约 2,000万元；因船舶锦华 01、锦华 02 分期购买款尚未支付完毕，受此影



响报告期内融资利息大幅增加至 6,100 余万元，同时产生汇兑损失 700余万元。 

2、报告期内，公司控股子公司苏州国宇碳纤维科技有限公司盈利水平未达

预期，结合公司对其实际经营情况、市场变化等综合因素考虑，根据《企业会计

准则第 8 号-资产减值》及相关会计政策规定，公司在每个会计年度末对其商誉

进行减值测试。基于公司财务部门的初步测算，预计本期将计提商誉减值金额为

4,540 万元，最终商誉减值将由公司聘请的具备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评估机构及

审计机构进行评估和审计后确定。  

3、报告期内，公司预计非经常性损益对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的影响

为-500 万元至 2,000 万元，主要为公司投资基金公允价值变动产生的非经常性

损益以及公司出于谨慎考虑对在诉案件计提的或有损失。 

 

四、其他相关说明 

1、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，未经审计机构审计； 

2、具体财务数据将在公司 2023年年度报告中详细披露，敬请广大投资者谨

慎决策并注意投资风险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江苏大烨智能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董事会 

2024 年 1月 30日 

 


